
  

課程及評估指引(中四至中六) 更新概覽 
中國文學 

 
章 節 主要更新內容 

第二章 課程架構 2.6 課程結構及組織 

 
2.6.2 選修部分 
2.6.3 高中學習時間的安排 

 建議選修二至四個單元 
 更新必修部分與選修部分佔本科課時比例 
 建議選修二至四個單元 
 本科課時由270小時改為250小時 

第五章 評估 5.5.1 主導原則 
5.5.2 評核設計 
5.5.3 公開考試 
5.5.4 校本評核 

 
5.5.5 成績水平與匯報 

 修訂內文 
 修訂公開評核設計，附2014-2016年開始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評核設計 
 公開考試佔全科公開評核75% 
 校本評核佔全科公開評核25%（必修部分佔9%；選修部分提交兩個選

修單元成績，共佔16%） 
 修訂內文 

參考文獻 附：參考網址  更新網址 

課程發展議會－香

港考試及評核局中

國語文教育委員會

（高中）委員名錄 

  修訂自2003年9月至2013年9月「課程發展議會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

國語文教育委員會（高中）委員名錄」 
 新增自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「課程發展議會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

國語文教育委員會（高中）委員名錄」 

 


